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源教室課業輔導申請原則 

一、目的：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就讀學系所修習之科目上所需之輔 

    導，以培養獨立自主學習之能力。 

二、凡申請課業輔導，請務必遵守以下規範： 

(一)申請科目以該學期所修習之科目為限。 

(二)每學期申請輔導科目以三科為主；每週課輔時數不得超過六小 

    時。如有特殊需求需經審核小組審查，同意後方可執行。 

(三)學生應主動提供課輔老師人選或委請資源教室輔導員商請系所 

    任課老師或助教推薦適當人選。 

(四)需準時出席，若因故無法出席時，請提早一日向課輔老師及資源 

    教室輔導老師請假。 

(五)無故缺席累計達 3次者，經資源教室輔導員勸導後仍無法改善， 

    則於當學期終止本項服務。如需補課，由課輔老師及學生雙方協 

    調補課時間。每次不得連續上課 4小時以上。因違反課輔規定終 

    止服務者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

(六)課輔結束後學生須繳交「課業輔導滿意度調查表｣。 

三、本原則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課業輔 

   導申請要點辦理。 

同意後簽署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日      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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